
证券代码：600657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公告编号：临2025-049号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信瓴置业有限公司

广州信豪房地产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地产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33,428.60万元

16,571.40万元

12,9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115,000.00万元

95,000.00万元

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
额度内

是

是

是

本次担保是否有
反担保

否

否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余额（万元）

对外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0
1,740,388.44

73.01
R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R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30%
R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注：上述对外担保总额为公司第一百零六次（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确定公司对

外担保额度授权的议案》已批准的担保预计总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经营需要，优化资产结构，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信

瓴置业有限公司、广州信豪房地产有限公司、广东信达地产有限公司拟与诚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诚通保理”）开展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即将日常经营活动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诚通保理，诚

通保理向公司支付保理款项。公司为上述保理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不超过 62,
900.00万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2025年 4月 10日，公司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2024年度）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

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授权的议案》。根据公司实际业务发展可能产生的融资需要，在2024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公司及各级控股子公司预计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余额）不超过 290亿

元，其中预计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不超过230亿元。上述事项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

内，参照董事会对经营层授权事项的“对外担保审批权”进行审批。该议案已于2025年5月16日经

公司第一百零六次（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经营层审批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上海信瓴置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上海信瓴置业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信达银泰置业有限公司持股100%
朱仁筑

91310106MAC0558350
2022年9月19日

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661弄30号6室

10,00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房地产咨询；物业管理；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工程
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住宅水
电安装维护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五金产品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前
三季度（未经审计）

449,889.04
445,409.14
4,479.90

0
-1,711.81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
（经审计）

282,141.21
275,949.51
6,191.70

0
-3,451.79

（二）广州信豪房地产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R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广州信豪房地产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出资额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广东信达地产有限公司持股 51%、芜湖沁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49%
91440113MAE2LXLL4W

2024年11月1日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道光明南路199号20号楼405室

1,000.00万元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房地产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前
三季度（未经审计）

159,582.33
158,807.04
775.29

0
-169.70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
（经审计）

81,967.15
81,022.16
944.99

0
-55.01

（三）广东信达地产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出资额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广东信达地产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请注明）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914401013045008057

2014年5月7日

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北982号1901、2001房

30,00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房地产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前
三季度（未经审计）

801,168.34
782,321.52
18,846.82
9,640.19

-30,985.93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
（经审计）

672,055.83
614,629.84
57,425.99
13,132.70
-6,136.7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被担保人一

被担保人：上海信瓴置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不超过1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33,428.60万元

反担保情况：无

（二）被担保人二

被担保人：广州信豪房地产有限公司

担保人：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不超过1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16,571.40万元

反担保情况：无

（三）被担保人三

被担保人：广东信达地产有限公司

担保人：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不超过1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12,900.00万元

反担保情况：无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海信瓴置业有限公司、广州信豪房地产有限公司、广东信达地产有限公司

开展保理融资业务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需求，公司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

理，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履约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2025年 4月 10日，公司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2024年度）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

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授权的议案》。该议案已于2025年5月16日经公司第一百零六次（2024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在预计额度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5年 11月 30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74.04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3.01%。其中：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89.07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7.36%；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76.74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2.19%；对非控股子公司

按股权比例对等提供担保余额为8.2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45%。公司不存在对

外担保逾期情况。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3336 证券简称：宏辉果蔬 公告编号：2025-095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100%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优化子公司布局的战略安排，为有效盘活闲置资产，实现资源和业务的优化配置，减少

不必要的成本开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经营效率，公司分别于2025年11月14日、2025年12月
1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全资子
公司100%股权或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将全资子公司福建宏辉
果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宏辉”）100%的股权及烟台宏辉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宏辉”）
100%的股权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合并出售（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
与本次公开挂牌转让事宜相关的全部事项。本次公开挂牌以公司聘请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对福建宏辉、烟台宏辉截至2025年8月31日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参考基准，其中福建宏辉
的评估价值 566.23万元、烟台宏辉的评估价值 5,328.93万元（不含增值税以及后续实际交易过程中
涉及的各项税费、手续费等处置费用），总计5,895.16万元，首次挂牌底价不低于5,895.16万元。本次
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福建宏辉、烟台宏辉股权，并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或构成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7）。

二、交易进展情况
2025年12月3日，公司将全资子公司福建宏辉、烟台宏辉100%股权在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正

式公开挂牌转让，挂牌公告期为2025年12月3日至2025年12月16日，福建宏辉100%股权的挂牌转
让底价为566.23万元，烟台宏辉100%股权的挂牌转让底价为5,328.93万元，总计5,895.16万元。

2025年12月16日，本次挂牌出售程序的挂牌期届满。2025年12月17日，公司收到南方联合产
权交易中心通知，本次公开挂牌期间共征集到1个意向受让方黄俊辉先生。黄俊辉先生已通过南方
联合产权交易中心资格审核并已按时足额缴纳保证金，经公司确定，黄俊辉先生为最终的受让方，且
最终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款总计为5,895.16万元。2025年12月17日，公司与黄俊辉先生签署了《股权
转让协议》。

三、交易对方暨关联方基本情况
因本次交易受让方为公司关联方黄俊辉先生，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人基本情况如

下：

关联人姓名

主要就职单位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关联关系类型

黄俊辉

/
□是R否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
R其他

黄俊辉先生：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曾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黄俊辉先生持有公司16.54%股
份，与公司股东郑幼文女士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18.74%股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6.3.3条的规定，黄俊辉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黄俊辉先生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转让方）：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黄俊辉
（二）转让标的
烟台宏辉和福建宏辉100%股权（以下合称“标的股权”）及标的股权所对应的所有股东权利和权

益。

（三）转让价格
甲、乙双方共同确定福建宏辉100%股权的交易作价为人民币566.23万元(大写:伍佰陆拾陆万贰

仟叁佰圆整),烟台宏辉100%股权的交易作价为人民币5,328.93万元(大写:伍仟叁佰贰拾捌万玖仟叁
佰圆整),合计的交易作价为人民币5,895.16万元(大写:伍仟捌佰玖拾伍万壹仟陆佰圆整)。

（四）交易价款及资金往来款的支付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足额支付本次股权转让60%的交易价款，并于

本协议签署之日起1个月内完成剩余交易价款的支付。
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福建宏辉账面记载的对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应付款余额为8,305,

331.21元,烟台宏辉账面记载的对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应付款余额为360,513,210.45元(以下
合称为“标的公司应清偿款项”),烟台宏辉和福建宏辉（以下合称为“标的公司”）应清偿款项合计为
368,818,541.66元。乙方同意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标的公司提供标的公司应清偿款
项的等额资金,标的公司于收到前述资金的当日向甲方偿还完毕标的公司应清偿款项。

上述清偿完成后，除日常经营交易款项外，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与标的公司间不存在其他资金
往来款项。

（五）股权转让交割事项
自乙方向甲方支付完毕本协议约定的本次股权转让60%的交易价款且标的公司向甲方偿还完

毕标的公司应清偿款项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标的公司主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将标的股权过
户至乙方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文件，并努力促使标的公司尽快办理完毕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自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为“交割日”，于交割日，乙方成为持有标
的公司100%股权的股东。为免疑义, 本条所述之福建宏辉、烟台宏辉向甲方偿还应清偿款项之义务
各自独立,任何一家标的公司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以其自身向甲方偿还完毕其应清
偿款项为单独条件,其义务的履行与否不因另一家标的公司是否履行前述还款义务而受影响。

（六）过渡期损益
1、双方同意, 标的公司自本次股权转让的评估基准日即 2025年 8月 31日起至交割日产生的损

益由交割日前的股东享有并承担。
2、双方同意并承诺,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交割日,除日常经营交易形成的款项外,甲方及其控

股子公司与标的公司间不得再产生其他的资金往来款项。
（七）交割后安排
1、乙方同意并承诺,自交割日起,其及其控制的包括标的公司在内的企业与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

不存在同业竞争,并且将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从事与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
动。

2、乙方同意并承诺,自交割日起,其控制的标的公司不再开展任何与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可能存
在同业竞争的实质性经营活动。

3、双方同意,自交割日起,标的公司将其持有的与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构成/可能构成同业竞争
的相关存货以市场公允价格委托予甲方或其控股子公司进行销售、处置,具体委托费用及安排由甲
方或其控股子公司与标的公司另行签署协议确定,甲方亦将依法履行相关审议批准及信息披露义
务。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全资子公司系公司优化子公司布局的战略安排，不会对公司的整体业务构成影响，公

司的客户资源、合同关系及核心运营能力均稳固于公司层面，业务来源与执行保障不受此次交易影
响。本次交易旨在有效盘活闲置资产，实现资源和业务的优化配置，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开支，提升经
营效率。经公司初步测算，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经营业绩及利润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对
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业务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交易完
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福建宏辉、烟台宏辉股权，并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六、其他说明
公司将根据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相关要求及《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与交易对方办理上述股权

转让事宜的相关后续手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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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90 证券简称：海尔智家 公告编号：临2025-072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份
变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H股股份的进展情况：自2025年10月10日至2025年12月16日，公司已累计回购H股股

份1,36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15%，购买的最高价为27.30港元/股、最低价为26.58港元/
股，支付的金额（含手续费）为36,838,932.70港元，该等回购股份已全部注销。

一、回购H股股份的进展情况
2025年5月28日，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

D股类别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
董事会一般性授权以决定回购不超过公司已发行H股股份总数10%股份的议案》。

自2025年10月10日至2025年12月16日，公司已累计回购H股股份1,36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0.015%，购买的最高价为27.30港元/股、最低价为26.58港元/股，支付的金额（含手续费）为
36,838,932.70港元；自本次回购实施起始日至2025年12月16日，公司已累计回购H股股份3,811,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41%，购买的最高价为 27.30港元/股、最低价为 24.76港元/股，支付的

金额（含手续费）为99,922,414.22港元。该等回购股份已全部注销（其中2,450,000股已于2025年10
月9日注销，可参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0日披露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股份变动情况的公告》）。

二、股份变动情况
前述已回购H股注销完成后，公司的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D股）

股份总数

变动前股份情况

股数（股）

6,253,028,411
2,854,948,266
271,013,973
9,378,990,650

比例（%）

66.67
30.44
2.89

100.00

股份变动数量（股）（注销
股数）

-1,361,000

-1,361,000

变动后股份情况

股数（股）

6,253,028,411
2,853,587,266
271,013,973
9,377,629,650

比例（%）

66.68
30.43
2.89

100.00
注1：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注2：本次回购H股注销后，公司总股本相应减少，公司实际控制人海尔集团公司及其一致行动

人在持股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合计持股比例由34.482%被动增加至34.487%，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
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03285 证券简称：键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6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
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11/29
2025年11月28日~2026年11月27日

1,500.00万元~3,0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0,000股

0.0125%
477,200元

23.86元/股~23.8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 1,5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8.00
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1月29日、2025年12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
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预
案》（公告编号：2025-052）、《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
告书》（公告编号：2025-05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首

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个交易日予以披露，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2月17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20,0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0.0125%，回购成交价为23.8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477,200元（不含交易佣金
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600621 证券简称：华鑫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44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5年12月17日收到公司董事沈巍先生的辞职报告。沈巍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提出辞去公司董事会董事以及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沈巍

先生不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一、董事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沈巍

离任职务

董事、提名委员会委员

离任时间

2025年12月17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6年5月15日

离任原因

辞职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否

具体职务（如适用）

无

是否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
诺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沈巍先生的离任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新任董事的选聘工作。沈巍先生将按照公司离职管理制度做好交接工

作，其离任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公司董事会对沈巍先生任职期间对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688176 证券简称：亚虹医药 公告编号：2025-046
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APL-2401临床试验申请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近日，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签

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公司APL-2401（药物名称为ASN-8639片）在FGFR2/3驱动的晚期

实体瘤患者中开展 I期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准。APL-2401为全球同步研发的1类创新药，其国际多

中心临床试验设计及申报资料符合国际临床试验技术标准体系要求，成功纳入国家药监局于 2025
年 9月 12日发布的《关于优化创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审批有关事项的公告（2025年第 86号）》规定的

“30日通道”，并以仅22个工作日获得批准，成为全国首批获得此项新政审批通过的项目之一。

本次APL-2401 I期临床试验申请获得NMPA批准事项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由

于药品的研发周期长、审批环节多、研发投入大，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ASN-8639片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申请

申请人：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ASN-8639片临床试验申请

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单药在FGFR2/3驱动的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

二、该药品研发及其他相关情况

APL-2401公司自主研发的高选择性成纤维生长因子受体2/3（FGFR2/3）双靶点小分子抑制剂，

有望为晚期实体瘤（例如：尿路上皮癌、胆管癌、子宫内膜癌、胃癌、乳腺癌、卵巢癌、非小细胞肺癌和

其他特定实体瘤）患者提供一种新的治疗选择。

公司通过TAIDD平台进行靶点多构象模拟，并以其选择性机制作为苗头化合物发现和设计为核

心，从而优化出最终的临床前候选化合物APL-2401。APL-2401是一款通过非共价结合模式与靶点

相结合的高选择性的 FGFR2/3小分子抑制剂。相比现阶段 FGFR2或 FGFR3选择性抑制剂，APL-
2401体现出卓越的双重激酶抑制活性，肿瘤细胞杀伤及调节肿瘤微环境的效果；相比pan-FGFR抑

制剂，APL-2401显著降低了FGFR1和FGFR4相关的毒副作用。临床前实验表明APL-2401在多种

FGFR2/3基因突变，扩增或过表达模型中展现出优异的疗效和更宽的安全窗。与现有同类产品相

比，APL-2401在活性、选择性、安全性和成药性方面均显示出潜在的同类最佳优势，有望成为FG⁃
FR2/3靶向治疗领域的重磅产品。

公司将积极推动本品的临床开发，目前 APL-2401 已于澳大利亚卫生部所属的 Therapeutic
Goods Administration（TGA，即澳大利亚药品管理局）完成临床试验备案。

三、风险提示

根据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品在获得临床试验批准后，尚需按照临床试验批件要求

进行临床试验研究，并通过药品监督管理机构审评、审批后方可上市销售。本次APL-2401获得《药

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

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易受到技术、审批、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临床试验进度及结果、未

来产品市场竞争形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

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688292 证券简称：浩瀚深度 公告编号：2025-078
转债代码：118052 转债简称：浩瀚转债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

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5 年 11月17 日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持股计划”）。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10月 23 日、2025 年 11月 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参与对象实际认购情况及最终缴款审验结果，本持股计划实际参与认购的员工共计 49人，
认购资金已全部实缴到位，最终认购份额为 26,388,460.80份，缴纳认购资金总额为26,388,460.80元，

认购份额对应股份数量为 1,724,736股，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 A 股普通股
股票。

2025 年12 月1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确认“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1,724,736股公司股票已于
2025年12月16日非交易过户至“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证
券账户号码：B887869145），过户价格 15.30元/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

公司股份数量为 1,724,736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1.09%。

根据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持股计划的存

续期为 48个月，自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

票过户至本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存续期满且未展期的，本员工持股计划自行终止。本员工持股

计划所获标的股票分两期解锁，解锁时点分别为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

划名下之日起满 12 个月、24 个月，每期解锁的标的股票比例分别为 50%、50%，各年度实际解锁比例

和数量根据考核结果计算确定。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688696 证券简称：极米科技 公告编号：2025-083
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于2025年12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持有人332人，
实际出席持有人303人，代表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份额140,955,479份，占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
计划总份额的93.64%。会议由公司董事会秘书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规定。

二、持有人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进行，保障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2025年员工

持股计划》及《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同意设立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
会，作为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监督和管理机构，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管理委员会由3
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1名。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2025年员工持
股计划的存续期。

表决结果：同意140,955,479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占
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
的0%。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审议表决，选举张树、余茂云、吴鹏军为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为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管理委员会委员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实际控制人合计认购持股计划份
额25,861,200份，前述人员自愿放弃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表决权。

表决结果：同意115,094,279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81.65%；反对0份，
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弃权25,861,20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
持份额总数的18.35%。

同日，公司召开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张树为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
计划管理委员会主任，任期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一致。

（三）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
关事项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持有人会议授权管理委员会负责并办理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相关的事项，具体授权事项如下：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执行持有人会议的决议；
2.代表全体持有人监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3.办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认购事宜；

4.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5.管理员工持股计划权益分配、执行员工持股计划权益分配方案；

6.负责取消持有人的资格，增加持有人，办理退休、已死亡、丧失劳动能力持有人的相关事宜；

7.按照员工持股计划规定审议确定放弃认购份额、因考核未达标、个人异动等原因而收回的份

额等的分配/再分配方案；

8.代表全体持有人签署相关文件；

9.制定、执行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内参与公司增发、配股或发行可转换债券等再融资事宜的

方案；

10.持有人会议授权的或本持股计划规定的其他职责。

11.《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约定的其他应由管理委员会履行的职责。

表决结果：同意140,955,479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占

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

的0%。

特此公告。

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600315 证券简称：上海家化 公告编号：临2025-053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
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鉴于邓明辉先生已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九届五次董事会一致审议通过，补选胥洪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审计及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胥洪擎：硕士。曾任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后管理部经理、投资风控部高级经理、资
产配置部高级经理。现任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配置部副总经理、本公司董事。

特此公告。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603058 证券简称：永吉股份 公告编号：2025-111
转债代码：113646 转债简称：永吉转债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概述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0月 3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购买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三级全资子公司Yongji Health
Pty Ltd（以下简称“Yongji Health”，公司原名为Y Cannabis Holdings Pty Ltd）以自筹资金3,100万澳元

1
1以2025年10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折算，实际交割时由于汇率变动投资金额折

算可能存在差异。

（约 1.44亿元人民币）购买公司四级子公司Pijen (No22) Pty Ltd（以下简称“Pijen”）其余股东Marlene
Anne Fehlberg、Rodney David Fehlberg及Tony Alan Fehlberg合计持有的Pijen 52.69%的股权（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购买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8）。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签署的协议内容涉及公司子公司为

子公司的交易提供担保，公司分别于2025年10月31日、2025年11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子公司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9）、《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
108）。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公司接到通知，本次交易已于 2025年 12月 17日签署正式协议，后续将在履行完毕相关对外投

资手续后，进行股权交割和权益变更登记。本次交易完成后，Yongji Health对Pijen的持股比例将由

47.31%增加至 100.00%；Yongji Health对TB间接持股比例将由 45.64%增加至 96.49%；Pijen对TB的

持股比例不变，仍为96.49%，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603590 证券简称：康辰药业 公告编号：临2025-085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财政

局、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联合颁发的编号为GS202511000053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
三年。

本次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系公司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满后的重新认定。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规定，公司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
起连续三年（即 2025年、2026年、2027年）可继续享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
率。公司2025年度已按照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进行纳税申报及预缴，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
认定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603668 证券简称：天马科技 公告编号：2025-095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缴税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

司”）近期根据税务部门的要求，对涉税事项展开自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经自查，公司及子公司应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合计536.25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

司已按要求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完毕，本事项不涉及行政处罚。
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相关规定，上述补缴税款

及滞纳金事项不属于前期会计差错，不涉及前期财务数据追溯调整。本次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将计入
公司2025年当期损益，预计将减少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6.25万元，最终以2025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本次补缴税款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88563 证券简称：航材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0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公司”）分别于2025年8月27日及2025年9月29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定期会议）和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
募资金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54,011.48万元分别收购控股股东中国
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和镇江低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航发优材（镇江）钛合金精密成型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江钛合金公司”）77%和23%的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披露的《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9）以及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披露的《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二、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2025年12月16日，镇江钛合金公司办理完成了本次收购股权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

了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航发优材（镇江）钛合金精密成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91MA1R80DD6W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季守栋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7年9月25日

住所：镇江市新区培山路101号

经营范围：钛合金精密成型制件的生产、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金属材料制造；

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制品研发；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研发；专用设备制造（不

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模具制造；模

具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603889 证券简称：新澳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6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变更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孙公司新澳纺织（越南）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并配合所在

区域行政规划调整，于近期完成了注册资本及住所的变更登记，相关信息如下：

1、越南文公司名称：C?NG TY TNHH XINAO TEXTILES (VIETNAM)2、英文公司名称：XINAO TEXTILES (VIETNAM) COMPANY LIMITED3、企业代码：39013370824、注册资本：352,500,000,000 越南盾（相当于15,000,000美元）5、住所：越南西宁省展鹏坊成成功工业区C4路B11.1号地块6、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特此公告。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8日


